
加工贸易业务办理指南——手册设立

产品名称 加工贸易业务办理指南——手册设立

公司名称 广州市天睿进出口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68号2108-2109房

联系电话 19927528149 13826000607

产品详情

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19号）（经海关总署令第240号
修改）《关于保证金台帐“实转”管理事项转为海关事务担保事项有关手续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
8年第18号）南京海关公告2017年13号申请（办理）条件加工贸易经营单位和加工单位已向主管地海关办
理海关注册登记，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海关进出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并申领了法人卡
和操作员卡。已向主管海关申请开通“南京海关加工贸易保税监管集中作业系统”（以下简称“集中作
业系统”）的操作权限。（集中作业系统网址：http://58.213.152.146/yth/default.aspx）已向当地商务部门
申领有效的《加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及生产能力证明》（以下简称《生产能力证明》）。申报的进出口
货物不得包含家禁止进出口或禁止开展加工贸易的货物。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备案
资料库设立提交材料《生产能力证明》。按料件、成品分别填制的《备案资料库设立申请表》。如果委
托报关公司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书》。办理程序向主管海关递交以上纸质单证在集中作业系统企业端
向主管海关申报电子数据主管地海关收到企业备案资料库申报的数据及纸质单证后完成审核企业在集中
作业系统企业端查询海关审核结果办理时限企业提交单证材料齐全有效的、电子数据申报规范完整的，
海关自接受企业申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重点关注事项企业上传单证应齐全有效且进口料件与出口
成品应在生产能力证明范围之内。加工贸易手册设立提交材料经营企业签订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合同。委
托加工的，委托加工合同或协议。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商务部为企业出具的涉及禁止或限制开
展加工贸易商品的核准文件（铜精矿、生皮、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等）。进口保税消耗性物料的，经
主管海关签章确认的《加工贸易项下进口消耗性物料申报表》。涉及保税货物风险担保的，需提供《加
工贸易监管一体化保税货物担保金额计算表》（以下简称《担保金额计算表》）。手册备案商品涉及加
工贸易政策要求的，需提供说明材料（如禁止类商品、出口应税商品、一级单耗标准等要求）。办理程
序通过集中作业系统录入表头、料件、成品、单损耗等电子数据，并严格按照“附件说明”上传上述材
料扫描件。南京海关加工贸易保税监管作业中心（以下简称“作业中心”）对企业申报电子数据和随附
单证进行审核。企业通过集中作业系统审批状态栏查询审批进度，核批意见及审批批注，并应及时对退
单手册按审批批注意见处理后重新申报。如涉及风险保证的，需对作业中心发出的担保确认指令做出同
意或不同意的回复。集中作业系统显示h2010审核通过后，需缴纳担保的企业应登陆中电子口岸“金二加
贸担保系统”处理，并至主管海关办理风险担保缴纳手续。办理时限企业提交单证材料齐全有效的、电
子数据申报规范完整的，自集中作业系统成功接收企业申报并完成随机派单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不包括作
业中心风险保证金征收指令转企业确认所用时间。注意事项选择报核前申报单耗的企业，应当按规定在
手册设立前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根据海关总署155号令相关规定，企业应合理选择单耗申报环节，并在
单耗正式申报时提供：①《单耗申报表》；②工艺流程说明；③单损耗数据的来源、核定方法、计算方



法和公式说明；④副产品及其处理方式的说明；⑤只申报净耗不申报工艺损耗的说明；⑥成品涉及海关
单耗标准的，是否适用及按单耗标准折算是否超标的说明。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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